
芒市第一小学学区教师每节课清查学生

制    度

为了进一步强化学校安全管理工作，在全体教职工中形成“安全工作，人人有责”的强烈安全意识和工作责任感，全面、及时地掌握学生动态，保证良好的课堂教学秩序。结合学校实际，特制定芒市第一小学教师每节课清查学生制度。

1.每节课（包括早读课）上课前，本节课上课教师必须认真清点学生人数，查看学生精神状况，并认真做好记录。

2.若有学生缺勤，上课教师要及时询问、调查学生去向，在学生中了解不到情况的，要立即与该班班主任和缺勤学生家长取得联系，协调查找；若本班教师参与查找学生的，要告知学校教导主任或其他领导，由学校安排人员代课，确保每节课都有人上，学生去向有人查询。若与家长取得联系查找学生未果，由班主任将情况上报学校领导班子协调处理；学校领导班子再逐级上报。

3.发现有学生精神状态不佳，上课老师应及时询问情况。若病情严重必须及时将学生送往医院，并及时上报学校和及时与学生家长联系，并严格按照《芒市第一小学学区学生安全事故报告制度》报告有关部门。

4.每节课各班教师要认真填写好定名册，将学生到班情况做好登记。

5.各班要指定一名或两名同学负责提醒上课教师，课前清点人数及查看学生状况，认真记录并让学生签字证明。

6.各班签名册统一摆放在教室里，班主任每天将上课清查学生情况上报至学校（重点汇报上课缺勤学生名单及后续处理情况）。

7.离开本班教室参加音乐、体育、美术、信息技术等课学习活动的，由本班班长或副班长带上签名册，交给上课教师做好上课和下课的学生清查工作。

8.班主任必须建立学生家长联系电话号码表（每个学生家至少2个联系电话），并张贴于教师里或存放在班级安全档案盒里，便于有事能及时联系到学生家长。

9.若因上课教师粗心大意，未按照上述要求做清查学生工作，造成学生安全事故的，由该节课上课教师负全责。

芒市第一小学学区

2023年2月17日

